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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苏幼专党委〔2020〕11 号

★

关于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宣传工作先进个人评选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处（室）、中心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中央文明办《关于在打赢疫情防控阻

击战中有针对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的通知》要求，大力选

树宣传表彰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典型，进一步凝聚人心、鼓舞

士气，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营造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。

经研究，决定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

评选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及对象

我校在籍学生。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负责运营学校各级组织微信公众号

（包括但不限于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官方公众号、苏

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公众号、苏幼青年微信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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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各系微信公众号），以及所属网站、微博、抖音等平台，

表现突出、得到广大师生一致认可的宣传工作人员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.思想政治过硬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武装头脑，把握政治方向、坚定政治立场，严格遵守

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规律。

2.工作能力突出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按照学校

工作部署和安排，第一时间发布学校和各级部门的权威信

息；聚焦疫情防控主战场，传递正确的防疫知识；创新宣传

手段，策划和开展多个符合疫情防控主题、取得良好效果的

专题宣传活动，占领宣传舆论主阵地。

3.主动担当作为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

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，坚决

服从组织安排，在疫情防控宣传工作中，勇当先锋、敢打头

阵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受到师生群众的一致认可。

三、申报名额

校官微新媒体中心：3 人；

苏幼青年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（学生传媒中心）：3 人；

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：2 人；

各系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（各系学生会宣传部）：各 2

人。

其他参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，且有突出表现的先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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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可经所在系部、处室审核，报组织人事处。

四、评选办法和要求

1.精心组织，确保规范推荐。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评选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的重要意义，加强组

织领导，作出周密部署，严格对照评选条件，认真组织申报

推荐，如实填写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

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1）和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

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2.严格进度，确保按时报送。请各部门于 2020 年 6 月

17 日前，将所有申报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送至组织人事

处。逾期不报、材料不全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予补报。联

系人：张晓丽。

3.表彰宣传，树立典型。学校将举行表彰仪式，对受表

彰的同学在官方微信、微博等阵地进行宣传，颁发证书及奖

品。

中共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20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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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正面

免冠

照片

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

系部专业年级

现任职务

联系方式

个人简介

所获荣誉

主要事迹
（事迹简介，300 字内）

所在单位（部门）评议意见

（签 名）

年 月 日

校党委审核意见

（盖 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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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

申报单位（部门）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系部专业班级 序号 姓名 性别 系部专业班级

XXX X XXX X


